盈江县公安局公开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实施方案

为切实落实全省第四轮禁毒和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工作会议精神，充实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力量，根据《盈江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纪要》和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纪要（第15期）精神，结合当前实际，拟补录33名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特制定此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平安建设为主线，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采取招考、考察、自愿报名的办法，通过体能测试、体检、政审、择优聘用的方式，确保建立一批政治与业务素质过硬、热爱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力量。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此次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招聘工作，成立盈江县公安局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有孝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副组长：刘学刚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唐  健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成 员：罗祥波 县政法纪工委书记

        们贵华  县人事民政纪工委书记

        寸待玲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排金朝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尹宇泽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监督室主任

        陈新菊  县人社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办公室主任由尹宇泽兼任，副主任由县人社局陈新菊、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教导员孟有芳担任，成员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干部和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民警组成，主要负责组织、监督、实施招聘工作。

三、招聘名额：33人（男性）。

四、招聘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勤奋敬业，责任心强，团结协作，服从领导，听从指挥，热爱公安事业，自愿维护盈江社会治安稳定。
(二)无残疾、无传染性和重大疾病，身体健康，体形端正，口齿清晰，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懂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和应用。

(三)单侧裸眼视力在4.6以上，男性身高在1.65米以上，体重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5%、不低于标准体重的15% 为合格[标准体重(千克)=身高(厘米)－110]。
(四)年龄在18周岁(1998年7月1日前出生人员)至30周岁(1986年7月1日后出生人员)之间。
(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复退伍军人不限学历。
(六)参照招考人民警察的体检及政审标准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下列人员不得聘为辅警工作人员：

1、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的，非过失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近五年曾受过治安处罚的；

2、曾参加非法组织和参与邪教活动的，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3、曾被辞退或者开除公职的，被军队开除军籍的；

4、有违法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5、有过吸毒史被公安机关查处过的；

6、道德败坏，有偷窃等不良行为的；

7、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参加非法组织或参与邪教活动的；

8、直系血亲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

9、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内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
10、其他不符合聘为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的情形。

(七)具有盈江籍常住户口的公民。

(八)复退伍军人、通晓缅甸语人员和大学毕业生优先。
五、招聘岗位： 

(一)太平派出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12名，男性。

(二)弄璋派出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6名，男性。
(三)那邦派出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1名，男性。
(四)盏西派出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1名，男性。
(五)旧城派出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1名，男性。
(六)油松岭派出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3名，男性。
(七)铜壁关边防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4名，男性。
(八)苏典边防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2名，男性。
(九)勐弄边防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1名，男性。
(十)支那边防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 ：2名，男性。
六、招聘程序
(一)发布公告

由县公安局在盈江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公安网、盈江县电视台、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网公告招聘信息，公告时间自2017年12月19日至24日止。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17年12月19日—2017年12月25日（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2、报名地点：盈江县公安局一楼大厅；

3、报名所需材料：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小一寸免冠彩色白底照片2张。

报名人员持以上证件及《盈江县公安局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报名表》（自行从盈江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网下载填写），至报名地点进行现场报名，不接受委托报名和电话报名。报名人员只能选择一个职位报名。

《盈江县公安局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报名表》需如实填写（承诺人签名必须手工填写，机打无效），贴近期小一寸免冠彩色白底照片。

(三)资格初审及政审

报名时，对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进行初审，并测量身高、体重和进行尿检，合格后发放《盈江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招聘政审表》，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政审。政审合格后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将《盈江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招聘政审表》封存后，由应聘人员于2017年12月26日前交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

(四)体能测试
政审合格人员由县公安局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体能测试，测试项目：男子1000米跑，标准为：

1、25周岁（含）以下的，男子1000米跑≤3′55″合格；

2、26周岁（含）以上的，男子1000米跑≤4′15″合格；

3、测试时间待交政审表时，由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另行通知。

(五)面试

体能测试结束，结合招聘岗位和体能测试成绩，按照2:1的比例由高到低确定面试人员，如体能测试合格的应聘人员数不足2:1比例的，则不受比例限制。而后由县公安局对被应聘人员仪表、思维反映、语言表达能力进行面试。

(六)体检

根据面试成绩，按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人选进行体检，拟聘用人员需参照招考人民警察的体检标准进行体检，如体检不合格则按照面试成绩依次递补。体检在县人民医院进行，体检费用由报名人员自理。

(七)公示

体检合格者为拟聘用人员，拟聘用人员名单将在盈江县人民政府网予以公示，同时公布举报电话，公示时间为3天。

(八)聘用

1、公示期满后，对没有反映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办理聘用手续，签订1年期的劳动合同。

2、新招聘的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试用期为1个月，试用期满后由用人部门对聘用人员进行综合考评，按程序提出续聘意见报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审核，经县公安局审批同意后，续签劳动合同。

3、对反映有影响聘用的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聘用；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聘用。

(九)岗前培训
由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组织对聘用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培训期为3天，主要学习公安机关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努力掌握公安岗位上的必备知识，合格后到报考的岗位工作。
七、工资及相关待遇

录用的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工资待遇按《盈江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纪要》执行：公安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月工资2100元（包含按政策规定个人应缴纳的五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八、其他事项

(一)公正透明，严肃纪律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确保招聘工作的透明度，严格按照程序操作，坚决杜绝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现象发生。如有发现违规违纪等行为和问题，坚决严肃查处，除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外，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本次招聘政策由盈江县公安局招聘公安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三)咨询方式：

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陈新菊 8117767

盈江县公安局   联系人：龚莹  8118658

附件：

1、《盈江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招聘政审表》
2、《盈江县公安局招聘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报名表》
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盈江县公安局  
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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